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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台灣青年足球聯賽球隊參賽之交通補助辦法 

壹、 依據：2022 台灣青年足球聯賽（下稱青年聯賽）業於 111

年 4 月 21 日經教育部體育署審視後列為備查，本會

依該賽事爰訂立本辦法。 

貳、 目的：為協助俱樂部或校隊在有限之資源下得以有額外參

賽之賽事，且使參賽之球隊免煩於各縣市辦理賽事

之交通條件下，可增加參賽之意願，並藉由以賽代

訓之方式提升我國青少年、青年之實力，進而建立

良好之青訓系統，使諸多優秀之球員得以有向上發

展之機會，特設立本補助辦法。 

參、 適用對象：須為政府註冊管理下的合法公司或各種社團、

財團法人或公私立學校登記之單位，且須為

2022 青年聯賽之參賽隊伍。 

肆、 申請規定： 

一、 每單位僅能申請自身報名參賽級別之隊伍之交通補助

辦法乙次。 

二、 本交通補助辦法僅適用於本青年聯賽使用，不得跨其

他賽事使用，亦不得要求從本會辦理自其他賽事地點

作為出發地或目的地。 

三、 本交通補助辦法，本會原則將以法人單位之註冊地之

縣市作為參賽交通補助出發地之縣市。 

四、 經通過審查之球隊，得以享有本賽事所有賽事日之交

通補助，而該補助仍須向本會提供之廠商聯繫，並遵

守本賽事訂定之交通補助原則及申請派車方式等相關

事宜。 

伍、 交通補助原則： 

一、 本補助辦法不得與其他補助案併用，倘若與其他補助

案相衝突時，本會有權沒收該補助。 

二、 凡通過審查之單位，於賽事日需派遣之車輛，務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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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尋覓廠商接洽，切勿自行尋覓廠商，否衍生之費

用本會將不受理且每球隊至多申請乙輛交通車為限。 

三、 承上，本賽事之交通車輛費用，本會與廠商達為共

識，由本會匯款於廠商結餘款項，故通過審查之單

位，無須支付相關費用，除非球隊額外增列行程，致

使衍生額外之費用，則該費用由球隊自行吸收。 

四、 非經本會同意，不得要求或擅自更改派車行程，否衍

生之相關費用由球隊自行吸收。 

五、 比賽場地與球隊登記縣市相同時，不得申請派車。 

六、 參賽球隊務必以球隊登記縣市所分配之廠商作為派車事

宜，不得跨區派車。 

※如北部球隊，以聯繫北部廠商為原則。 

七、 交通補助以比賽日一趟來回(全天包車)為原則，不屬於

比賽日之派車，球隊自行吸收該費用。 

※如 4月 10日賽程，球隊於 4月 10日出發，惟須 4月

11日返程，則該 4月 11日之費用，由球隊自行吸

收，且本會僅支付 4月 10日來回一趟之費用，溢增之

費用由球隊吸收，反之提前出發亦同。 

八、 上述事項若未能配合之單位，本會有權沒收補助之權

益。 

陸、 申請派車方式： 

一、 球隊於每場次之派車部分，請填寫申請單予廠商，並由

廠商確認派車資訊後提供予本會，且球隊不得晚於開賽

前 10天訂車，未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之球隊，則自行負擔

該費用。 

※申請單由球隊於賽事日前 10天填寫完畢，並提供予廠

商。 

※如 4月 10日之賽程，參賽球隊需於 4月 1日前完成訂

車，倘若 4月 1日未完成訂車事宜，該場次(4月 10

日)之派車費用，由球隊自行吸收。 

二、 當賽事日回程後請參賽球隊務必填寫查驗單，且填寫完

畢提供予司機，並由廠商回傳予本會，俾利本會後續處

理核銷事宜。 

※查驗單由球隊人員於回程後填寫，以作為該趟次之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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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且於填寫後繳交予司機，並由司機提送回該公

司，以視為後續核銷之依據。 

三、 上述事項若未能配合之單位，本會有權沒收補助之權

益。 

柒、 申請交通補助辦法日期：1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起至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止，逾時不候。 

※繳交資料後本會需三週審閱期間，故請欲申請

之隊伍提前作業，且不得要求本會調整審閱之

時間，如審視結果為不通過，則審閱期間之賽

事日交通補助，球隊應自行承擔該結果，且不

得異議。 

捌、 申請交通補助辦法方式： 

一、 撰寫本賽事訂定之參賽實施計畫，且於本會指定之時

間內提出申請並函送本會審查，否不予受理。 

（一） 書面資料以郵戳為憑，非郵寄送件者請於截止

當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本會，並提供本案應繳交

之全數資料，文件不齊者，將不予補件，且本

會將視同放棄並不受理該案。 

（二） 電子資料請於截止當日時間下午 5 時前寄至本

賽事之電子信箱，並提供本案應繳交之全數資

料，且主旨須註明清楚ＯＯ球隊申請交通補助

計畫，倘若未註明清楚或文件不齊者，將不予

補件，且本會將視同放棄並不受理該案。 

※倘若寄錯受理該案之信箱，本會有權不受理該

案。 

※書面資料或電子資料擇一方式提供即可，倘若

寄電子資料請先轉成 PDF 檔在寄出。 

（三） 電子信箱： 

1. U15 組：t.youth.f.l.u15@gmail.com 

2. U18 組：t.youth.f.l.u18@gmail.com 

（四） 參賽實施計畫書格式部分： 

1. 封面應包括法人名稱、隊名、組別

（U15/U18、男/女子組）、聯絡人、連絡電

mailto:t.youth.f.l.u15@gmail.com
mailto:t.youth.f.l.u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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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與電子信箱。 

2. 內文應以直式橫書(14 號字體)，且內容至

少 15 頁，並請以 A4 雙面印刷。 

（五） 參賽實施計畫書內容須包括：(詳實施計畫書

格式，除下列項目外，球隊得以自行新增項

目) 

1. 年度計畫： 

(1) 宗旨與青年技術及發展理論。 

(2) 組織分佈。 

(3) 人事總表及最低執照需求。 

(4) 場地設施設備。 

(5) 財務資源。 

(6) 參賽目標。 

(7) 選手招募規劃。 

(8) 足球訓練計畫。 

(9) 教育計畫。 

(10) 對選手個人運動表現提升之計畫。 

(11) 醫療提供。 

※年度計畫務必於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前

下午 5 時前繳交。 

2. 前一年度成果報告：(詳實施計畫書格式，

除下列項目外，球隊得以自行新增項目) 

(1) 成效評估。 

(2) 與預期目標之落差。 

(3) 來年度發展目標。 

(4) 球員強化方向。 

※如前一年度未申請該補助者得於本賽事最後一

場賽事日結束後二週內提交成果報告，本會不

另行通知繳交，未提交成果報告之單位，本會

將於貴單位來年參加本賽事時，取消予該隊之

補助項目，且得以取消爾後貴單位參加本會辦

理之賽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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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賽隊伍所報之所有職員(包含領隊)、隊員皆完成當

賽季年度之有效註冊。 

三、 經申請本年度之本補助者如於當賽季中經放棄參賽賽

(特殊原因除外，需來文說明予本會評估)，本會將於

貴單位來年參加本賽事時，取消予該隊之補助項目，

且得以取消爾後貴單位參加本會辦理之賽事之權利。 

玖、 應備文件： 

一、 申請公文乙份。 

二、 書面資料一式兩份（即為計畫書應填寫之內容）。 

壹拾、 審核方式：採書面資料方式做審核。 

※倘若使用電子資料寄件之單位，請將格式設定

完整，本會僅將資料下載並列印(黑白列印)，

倘若列印之格式異常致使影響審查程序，本會

不付其相關之責任。 

壹拾壹、 審查之原則： 

一、 不受理： 

（一） 其他非屬本方案補助之適用對象。 

（二） 申請資料不詳實，文件不完備。 

（三） 逾時繳件。 

二、 退件原則： 

（一） 繳交之格式未依本計畫之要求辦理。 

（二） 計畫書內容與本計畫要求之內容不相符。 

※本會將於收到球隊提交之計畫書後，三週內通

知其審查結果。 

三、 申請複查原則：經審查程序退件者，可提出申請複

查，每案提出次數以乙次為限。 

※倘若審查結果為須補件，本會將函復審查結果

予球隊，並訂立補件之期限，若於該期限內球

隊未完成複查所有之程序，則本會將視同其球

隊放棄補助資格且不另行通知球隊。 

四、 不通過：申請複查後仍經審查程序再次退件者，不適

用本交通補助計畫，故本年度之青年聯賽

將自行負擔賽事日之交通派遣事宜及衍生

之費用。 

五、 通過：經審查程序通過者，本會將函復通知其結果，

且於文內提及貴單位得以使用補助之起始日，

貴單位即可開始訂立交通車輛（原則為審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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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之下一場次時間開始補助）。 

六、 撤案：倘若申請之單位，遇有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須

中止補助時，須以公文通知本會。 

壹拾貳、 因應各項環境或資源變化，致使本補助計畫影響原

申請方案之服務對象時，本會有權利變更條例或取

消本補助計畫，且將於至少一個月前函文通知各單

位。 

壹拾參、 未依程序申請且未取得本會同意或擅自變更原訂執

行內容、移用本補助經費者，本會有權沒收對該隊

之補助且有權要求球隊退還已使用之交通補助費 

※倘若發生本事項，本會則將該款項之收據以行政

管理費開立後予球隊。 

壹拾肆、 申請本會補助所提具之各項文件概不退還，且補助

之相關規定及配合事項，請依據本會之核定公文為

主，本補助計畫為輔。 

壹拾伍、 受補助之單位所提供之圖文無償授權與本會，且本

會得以進行編輯、增刪、修改，本會無須另行知會

受補助單位，即可將圖文做為對外公開勸募徵信相

關用途，但僅限於公益用途，不另作為商業用途。 

壹拾陸、 承上，為使本會與合作單位了解各項服務內容，如

有必要時，本會有權利提供各單位繳交之計畫書內

容作為本賽事相關之佐證文件予合作單位。 

壹拾柒、 為使本會了解方案執行狀況與服務之落差性，並輔

導成果更完整呈現服務效益，同時作為評估次年度

方案是否補助的評估指標之一，請各單位務必依實

際情形填寫本計畫書。 

壹拾捌、 本辦法所需繳交之參賽實施計畫書，請以公文送件，

否將不受理，且本會有權不另行通知該單位。 

※詳本辦法第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辦理。 

壹拾玖、 本計畫實施期間為自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6 日(星期

五)起至 111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止，實施期間屆滿

後，必要時得延長之。 

貳拾、 本交通補助辦法期程： 

一、 申請交通補助辦法日期：111 年 5 月 6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1 日下午 5 時截止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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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審查日期：111 年 6 月 2 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 5 時前審閱完畢。 

三、 審查結果通知：111 年 6 月 23 日前將函文通知審查

結果。 

四、 審查補件時間：111 年 6 月 24 日起止 11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時截止補件。 

五、 複查結果通知：111 年 7 月 4 日下午 5 時前通知。 


